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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會議流程

一 主持人及貴賓致詞

二 簡報說明

三 所有權人意見答詢及現場諮詢服務

金門縣金城鎮第三期區段徵收案區段徵收公聽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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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為因應金門整體都市成長需求、紓解金城地區現況都市飽和
之開發壓力及有利保存舊市區文化資產，都市計畫規劃本區
以「兼具優質生活機能與觀光商業之新市區」為發展總目標，
並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新市區開發。

➢ 本案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於106年4月26日內政部土地徵
收審議小組第130次會審議通過。

提供住宅發
展土地，紓
解金城地區
都市飽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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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應實際觀
光需求，建
構伯玉路觀
光產業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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紓解開發壓力
，維護文化資
產與整體景觀
風貌，並兼顧
民眾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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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構完整道路
路網，強化聯
外交通及改善
市區道路交通

04

改善縣立金城
幼兒園之校園
環境品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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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區段徵收之必要性及目的

4



貳、辦理區段徵收法令依據

辦理依據

法令依據

➢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、3款暨同條第2項。

✓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，實施開發建設者。

✓ 都市土地之農業區、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或工業區變更為住宅區、商業區。

✓ 上開情形之開發範圍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者，得先行區段徵收。

➢ 變更金門特定區計畫(配合金城地區細部計畫(第三期整體開發地區專案通盤檢討))

主要計畫業於104年8月28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審議，同

意先行辦理第三期整體開發地區，並經106年9月19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

908次會議審議通過，請本府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條規定，先行辦理區段徵收。

➢ 變更暨擴大金門特定區(金城地區)細部計畫(第三期整體開發地區專案通盤檢討)」

案於107年6月21日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85次會議審議通過、109年7月1日第

90次會議調增公設用地及容積獎勵規定等。



⚫東以2-1-20M道路(金城新
莊7巷)為界。

⚫西以沿中興路劃設之計畫
道路（5-1-10M）為界，
緊鄰金城既有發展區。

⚫南倚伯玉路一段道路中心
線。

⚫北至富康一村及民權路。

參、區段徵收範圍

一、開發範圍：(如右圖及會場張貼圖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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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發面積：20.13公頃
註：計畫範圍依「變更暨擴大金門特定區(金城地區)細部

計畫(第三期整體開發地區專案通盤檢討) 」規定。

開發範圍示意圖

本案區段徵收開發範圍業經111年3月16日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
小組第238次會審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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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計畫圖住宅區、商業區：約10.93公頃

公共設施用地：約9.20公頃

公共設施用地比例達45.70%

肆、都市計畫規劃暨土地使用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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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土地徵收條例第30條，被徵收之土地，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地

價。

本案徵收市價將由不動產估價師依「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」等相

關規定查估，並提交本縣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。

伍、徵收補償標準

地價補償標準

經核定發給抵價地或已領竣徵收補償地價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得申請改發現金補償或改發抵價地，但以一次
為限，並應於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之日，或現金補償發給完竣之日，或通知補償地價存入保管專戶之日起
一個月內提出申請。

全部領取
現金補償

全部申請發
給抵價地

部分領取現金補償
部分申請發給抵價地

土地補償方式



9

土地改良物補償標準

-委託專業不動產估價師依據下列法規查定價格

PART

金門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

金門縣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、金門縣辦理土地
徵收水產養殖物及畜產遷移費查估基準表

金門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三章
(第十五條至第二十五條)

金門縣墳墓遷葬補償費及救濟金查估基準

-建築改良物、水井、水利灌溉設施(水池)、人口遷移

-農作改良物、畜產遷移

-營業損失、生產設備搬遷

-遷葬補助

伍、徵收補償標準(續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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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徵收補償標準(續2)

補償價款發放時間

◆ 土地徵收條例第20條規定：「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應發給之補償費，

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。

◆ 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第5項規定：「徵收補償價額經復議、行政救濟結

果有變動或補償費經依法發給完竣，嗣經發現原補償價額認定錯誤者，

其應補償價額差額，應於其結果確定之日起三個月內發給之。」

◆ 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:「徵收補償費因土地所有權人受領遲延、拒絕

受領或不能受領，市府應於補償費發給期限屆滿次日起3個月內將仍未發

放之補償費存入土地徵收補償費保管專戶保管，並通知應受補償人。自

通知送達發生效力之日起，逾十五年未領取之補償費，歸屬國庫。」

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對其土地之權利義務，於應受之補償費發給完
竣，或接到該管直轄巿或縣(巿)主管機關核定發給抵價地通知時終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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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抵價地發還比例

何謂抵價地

◆ 對於區段徵收土地應發給之地價補償費，可以向本府(地政局)申請以

區段徵收後可建築土地折價抵付為抵價地。

審議通過之抵價地比例

◆ 本案抵價地總面積訂為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44%，業經111年3月16日

內政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第238次會議審議通過

剩餘土地標讓售
以抵付開發成本

預計發還抵價地
面積：6.55公頃

公共設施

區段徵收總面積
20.13公頃

區段徵收
私有土地總面積

16.93公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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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權利價值及配回土地面積

x = 個人
權利價值

配選街廓
土地單價

配回土
地面積

抵價地
總地價

個人
補償費

徵收
總補償費

個人
權利價值 =

依選擇分配街廓土地價格
決定配回面積大小

陸、抵價地發還比例(續1)



權利價值及配回土地面積範例【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0條】

陸、抵價地發還比例(續2)

範例說明(土地所有權人如何計算自己的權利價值及配回土地面積)

➢ 假設評定之抵價地總地價為45億0,000萬0,000元

➢ 假設範圍內私有土地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為43億0,000萬0,000元

➢ 徐OO申請領回抵價地之補償地價為860萬0,000元

➢ 依前開計算公式，徐OO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為：

➢ 假設開發後土地地價若為5萬0,000元/m2

➢ 依前開計算公式，徐OO應配回土地面積為：

個人
權利價值

配回土
地面積

45億0,000萬0,000元 X
43億0,000萬0,000元

860萬0,000元
= 900萬0,000元

5萬0,000元/m2

900萬0,000元
=180m2



柒、申領抵價地作業程序

➢申請對象:區段徵收公告時土地登記

簿所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，得申請

領取抵價地。

➢申請時間:區段徵收公告書面通知送

達翌日起30日內，提出申請領取抵

價地。

➢審查結果應予補正者，申請人應於

接獲補正通知書之日起3個月內補

正。未於上述期間提出申領抵價地

或申請人檢附文件不齊全或不符，

且未依規定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，

則核定不發給抵價地，由本府於核

定之次日起15日內發給現金補償。

土地所有權人提出申請
(區段徵收書面通知送達翌日起30日內)

現場收件

通知補正

縣府審查
(徵收公告期滿後2個月內審查完畢)

文件不齊全

發給現金補償

掛號郵寄收件

(接獲通知日起3個月內補正)

補正未完全或逾期補正者

文件齊全

核定發給抵價地

錯誤或遺漏

完成補正

審查核可

改領現金補償或抵價地
(核定抵價地通知日，補償完竣或存入保管通知日起算1

個月內，並以1次為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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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區段徵收土地稅賦減免

地價稅 土地增值稅

被徵收土地免徵土地
增值稅。

辦理期間致無法耕作或不
能為原來之使用而無收益
者，其地價稅全免。

辦理完成後，自完成之日
起其地價稅減半徵收2年。

區段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
領回抵價地後第一次移轉
時，土地增值稅減徵40％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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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取現金補償

➢ 有他項權利者

地價補償費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與他項權利人雙方協議後，由本

府依協議結果代為清償；協議不成者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

規定存入專戶保管。

➢ 有限制登記者

需檢附原囑託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或禁止處分機關之同意文件，

始得領取地價或建築改良物補償費。如無法取得前述同意者，依

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存入專戶保管。

玖、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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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之處理(續1)

申領抵價地者

➢ 設有地上權、不動產役權、永佃權或農育權者

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理，並提出補償相關權利人之證明文件與同

意塗銷他項權利之證明文件。

➢ 有限制登記者

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理，並提出已為塗銷限制登記之土地登記

簿謄本或預告登記權利人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。

➢ 原有土地設有抵押權或典權者

✓ 應於本府所訂期限內自行清理，並提出抵押權或典權清償、回贖或
同意塗銷之證明文件。

✓ 原土地所有權人及該他項權利人得申請於發給之抵價地設定抵押權
或典權，申請時並應提出同意塗銷原有土地抵押權或典權之證明文
件。

✓ 於發給抵價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，其權利範圍、價值、次序等內容，
由原土地所有權人及他項權利人協議定之。



拾、土地分配方式

訂定抵價地
抽籤分配作
業要點

5 6

召開抽籤
配地作業
說明會

權利價值
過小者，
申請合併

抽籤作業
(順序籤、配地籤)

依配地籤
順序自由
選配土地

分配成果
公告

分配原則

作業流程

以公開抽籤、由土地所有權人自行選擇分配街
廓為原則。(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28條)

18

注意事項
領回面積不足最小建築單位面積者，應於規定時間
內提出申請合併。(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2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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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安置計畫

安置措施

以本區內須全部拆除之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安置對象。其合法建築物需

編有門牌或建號並具備獨立生活功能。

設有門牌及具備獨立生活功能且被全部拆除之合法或其他建物之所

有權人，並符合設籍及有居住事實規範。

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者，且其為被拆除合法或其他建物

之所有權人，並符合設籍及有居住事實規範，因區段徵收致無屋可居住。

優先選配
安置土地

房租補
助費

特別救
助金

輔導合法
工廠遷移
安置

以本區內因區段徵收而需遷移之合法工廠為安置對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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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安置計畫(續1)

安置措施

◆ 合法建物全部被拆除，且其編有門牌或建號並具備獨立生活功能。

◆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須經本府核定發給抵價地，或自行協調其他土
地所有權人同意以其應領抵價地供安置。

◆ 具備獨立生活功能，係指有獨立之生活空間及設施供生活使用，設
施包括獨立之出入口、臥室、廚房及廁所等。

優先選配安置土地一.

◆ 每一合法建築物，以分配一個安置單元為限。每單元，於「街角
地」以寬8m×深20m、「非街角地」以寬5m×深20m為原則，並
得視安置街廓形狀、深度及都市設計管制規定酌予調整。

安置資格

安置單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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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安置計畫(續1)

安置措施

◆ 設有門牌並具備獨立生活功能之合法或其他建築物物被全部拆

除者。

◆ 建築物所有權人或其配偶、直系血親、兄弟姐妹於區段徵收公

告前六個月設籍於該建築物並有居住事實。

房租補助費二.

發放資格

發放標準

◆ 合法建築物，每一門牌發給新台幣30萬元；其他建築物，每一

門牌發給新台幣15萬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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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壹、安置計畫(續1)

安置措施

◆ 為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者，且須為區段徵收公告一年

前設有戶籍並有居住事實之現住戶，因區段徵收致無屋可居住。

特別救助金三.

發放對象

發放標準

◆ 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者，每一門牌發給新台幣15萬元；

中低收入戶或情境相同者，每一門牌發給新臺幣10萬元。

◆ 每門牌以發放一份特別救助金為限，但同一門牌有多戶設籍，且具備

獨立生活功能，則按實際戶籍認定之。



拾壹、安置計畫(續1)

安置措施

輔導合法工廠遷
移安置

四.

◆ 以本區內因區段徵收而需遷移之合法工廠為安置對象。

輔導安置對象

輔導安置措施

◆ 輔導合法工廠取得土地使用權利或提供土地安置相關資訊。



拾貳、合法建物申請原位置保留分配原則

➢ 區段徵收範圍內既有建物，原則一律拆除，惟按土地徵收條例第

47條及區段徵收實施辦法第18條，區段徵收範圍內不妨礙都市計

畫事業及區段徵收計畫之既成建築物基地，得按原位置保留分配

➢ 基於維護合法建物所有權人居住權益，及考量保留面積大小涉及

之公平合理性，原位置保留分配之審核原則主要如下：

1. 申請建物基地原位置保留分配者，應由建物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公

告期間內，檢附申請書及建物合法使用土地權利等相關證明文件向

本府提出申請，建物為共有者，應由全體共有人提出申請。

2. 申請人應為經本府核定領回抵價地者；申請人與建築基地所有權人

不同時，應自行協調其他土地所有權人，提供經核定發給抵價地之

權利價值，供原位置保留分配土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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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參、區段徵收預定時程

預計
111年11月

區段徵收
公告(申領
抵價地)

預計
111年12月~

112年6月

土地點交建物自動
搬遷期限
(6個月內)

預計
111年
12月

徵收補償
費發放

預計115年
預計

112年下半年
~114年

工程施工

備註：實際作業期程視作業情況調整之。

區段徵收計
畫書報核
預計

111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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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肆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

➢ 權利關係人對於公告事項有異議者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

22條規定，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方式向本府提出，本

府於接受異議後隨即查明處理，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

權利關係人。

➢ 區段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不能為

相當之使用。所有權人得以書面方式向本府申請一併徵收。

領錢
或領地

區段徵收範圍 範圍外

✓ 申請期間: 徵收公告之日起1年內。

✓ 符合要件: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，致
不能為相當之使用。

✓ 申請一併徵收之土地殘餘部分僅限
領取現金補償。

剩餘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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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網頁

拾肆、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(續1)

連結方式:掃描QRCODE
或輸入以下網址
https://lems.chuanhw
a.com.tw/10603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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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簡報結束 -

諮詢專線
金門縣地政局地權科

地址：892 金門縣金寧鄉仁愛新村 3 號
電話:082-326663 ( )分機63263 徐小姐

分機63265 許先生


